
湘潭县公安局

2024年部门整体预算绩效评价报告
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湘潭县财政局《关于做好2024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我单位认真组织进行了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预算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	部门概况
	单位名称
	湘潭县公安局

	
	年度预算金额
	11911.5万元

	
	主管部门
	湘潭县人民政府

	
	单位基本职能
	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各级党委、政府关于公安警务工作的方针、政策、法规、规章，分析研究全县的社会治安状况，组织、指导全县公安警务工作。管理县级公安机关110报警指挥系统，处理110报警、群众求助和监督电话，对紧急治安事件重大紧急情况，实施统一指挥调度。

加强全县公安民警的教育和管理，制定全县公安民警培训、教育及公安宣传的计划和措施，检查监督落实情况。

制定全县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规章制度，分析队伍状况，实施警务督察；加强对全县公安民警的监督。

负责全县公安装备和经费等警务保障工作。

对被判处管制、拘役、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；对被宣告缓刑、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、考查；参与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的社区矫正工作；向全县人民群众进行安全防范和遵守法律、法规公共秩序的宣传工作。

掌握影响稳定、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报信息，分析形势，为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决策及时提供信息和依据。负责对全县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监察和管理。

组织侦破刑事案件、经济案件、毒品案件，依法打击各类犯罪分子，承担县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

负责组织、指导全县的治安巡逻防控工作，对全县治安实施动态管理。对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场所、特种行业、枪支弹药、危爆物品进行治安管理，依法查处各类治安案件。依法对集会、游行、示威活动和大型群体性活动进行管理。指导、监督全县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重点建设工程的安全保卫工作，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安防范工作和队伍建设。负责对全县保安服务公司、内部保安组织、保安培训机构的监督管理。组织实施全县范围内的安全保卫工作。

依法管理户籍、居民身份证，受理、审核公民出国境申请；受理、审核境外人员签证、证件申请；处理国籍事务；收集、处理出入境情报信息；查处出入境违法活动；负责对派出所境外人员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；指导宾馆、饭店做好境外人员住宿登记工作。

依法管理全县道路交通安全、车辆和驾驶员、处理交通事故，维护全县的道路交通秩序。

负责看守所、行政拘留所的建设和管理工作。

组织实施消防工作，实行消防监督。

依法开展信息网络安全监督管理、互联网信息监控和舆情导控、网上重点人员管控、网络违法犯罪案件侦查。

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。


	绩效完成情况
	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
	全年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如下（此报告数据发布之时未得到财政批复，如有变动，以财政批复公开数据为准）：

（一）2024年财政总收入17270.44 万元，构成为：
1.县财政年初预算安排11911.5万元；
2.年中追加4794.43万元；
（二）2024年财政总支出17270.44万元，构成为：
1.人员经费支出11295.27万元，其中在职在编民警工资福利支出8282.5万元，辅警人员支出2772.08万元，离退休人员退休后津贴补贴59.4万元，伤亡民警慰问金及去世民警遗属补助等支出181.29万元。
2.公用经费支出1878.05万元，其中用于日常运行经费支出。
3.项目经费支出4097.12 万元，其中办案业务经费914.76万元，业务装备经费496.08万元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891.96万元，信息化建设经费387.51万元，其他项目经费1406.81万元。


	
	部门整体支出绩效
	一是财务保障精准高效。县局警务保障部门着眼规划引领，精心编制年度部门预算，不断做大经费总量，确保了预算总量基本平稳。

二是装备建设卓有成效。如本年度完成205台4G执法记录仪及对讲机配发到位。

三是基础设施稳步推进。认真落实公安发展规划要求，以公安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，夯实基层基础，破解了长期困扰全县公安机关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。部门整体绩效状况良好，达到了预算绩效管理目标，进一步提升巩固我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。

	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
	存在的问题
	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。

预算编制不科学，导致专项资金的预算调整较大，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，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。

	
	改进措施
	加强预算绩效理念和意识的培养，提高预算绩效目标和指标值设置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，同时加强自评工作的组织和管理，实现绩效管理的规范化、常态化。严格执行财政预算，提高资金使用绩效。 

	
	其他需要说明问题
	年中预算调整是由于因落实国家政策，发生不可抗力、上级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，未记入预算调整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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